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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函
地址：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
488號
聯絡人：駱麗如
聯絡電話：(02)8590-7882
傳真：(02)8590-7080
電子郵件：moliru@mohw.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8月12日
發文字號：衛部口字第1132061086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發布令影本(含修正規定)、修正對照表各1份 

(A21000000I_1132061086B_doc4_Attach1.pdf、
A21000000I_1132061086B_doc4_Attach2.pdf、
A21000000I_1132061086B_doc4_Attach3.pdf)

主旨：「牙髓病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第七點規定，業經本部於

中華民國113年8月12日以衛部口字第1132061086號令修正

發布，茲檢陳發布令影本（含修正規定）、修正對照表各

1份。

正本：中華民國牙髓病學會、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臺北醫
學大學附設醫院、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辦理、國泰醫療財團法
人國泰綜合醫院、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國泰醫療財團
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
教醫院、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
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台南市立
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財團法人私立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
紀念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副本：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牙醫學會、中華民國醫
院牙科協會(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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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髓病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修正規定 
一、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牙髓病科專科醫師甄審（以下簡稱專

科醫師甄審），特訂定本原則。 

二、牙醫師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得申請參加牙髓病科專科醫師甄審：  

(一) 在國內牙髓病科專科醫師訓練機構接受二年以上完整之牙髓病科專科

醫師訓練，並持有該機構發給之訓練期滿證明文件；醫師於接受前述

專科醫師訓練前，應先完成畢業後綜合臨床牙醫學訓練（以下稱一般

牙醫學訓練），但一百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前於國內外牙醫學系畢

業者，不在此限。 

(二) 領有外國之牙髓病科專科醫師證書，經本部認可。 

前項第一款牙髓病科專科醫師訓練機構，指由本部認定之牙醫專科醫師訓

練機構為之。 

三、專科醫師甄審分筆試及口試二部分，筆試及口試均及格者為合格。筆試不

及格者，不得參加口試。口試不及格者，筆試及格成績得保留三年。 

具有外國之牙髓病專科醫師資格，經審查該外國牙髓病專科醫師制度、訓

練過程與我國相當者，得免筆試、口試、操作或實地考試。 

專科醫師甄審考試應公布相關實證醫學文獻並建置題庫。 

四、筆試以選擇題為主，以中文命題（專有名詞部分得用英文），其以牙髓病

學相關之基礎與臨床學科為原則。口試由全體口試委員為之，內容不侷限

送審之案例，但應與牙髓病臨床相關。 

五、專科醫師甄審成績採百分法計算，筆試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口試成績以

口試委員評分總分平均滿七十分為及格。符合以下條件者，於參加專科醫

師甄審時，筆試成績得予加分，執行細節依本部委託專科學會（以下簡稱

委託學會）訂定之牙髓病科專科醫師甄審相關規定辦理。 

(一) 參加委託學會舉辦之牙髓病學學術研究論文、臨床病例口頭報告競賽

且名列前三名。 

(二) 投稿並獲刊登於牙髓病科學雜誌、符合教學醫院評鑑認可之雜誌或國

內外 SCI雜誌（包括 SCIE）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檢附接受刊登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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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六、牙髓病科專科醫師甄審每年辦理一次，其報名日期、筆試及口試日期、地

點及其他相關事項，於辦理前二個月公告之。 

七、申請專科醫師甄審，應繳交下列表件及費用，以通信或親自報名方式為之： 

(一) 牙髓病科專科醫師甄審申請書。 

(二) 牙醫師證書影印本。 

(三) 牙髓病科專科醫師訓練機構完訓之證明文件。 

(四)甄審費。 

(五)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八、牙髓病科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間為六年，期滿每次展延期間為六年。但

有特殊理由，未能於期滿前申請展延者，得檢具書面理由及證明文件，向

本部申請展延；經核准者，得於其牙醫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間屆滿之日起

一年內，補行申請。 

九、申請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間之展延，應於專科醫師證書之有效期間六年內，

參加下列學術活動之積分至少一百八十分以上，其中第一款至第五款之學

術活動積分至少應達一百二十分以上。 

(一) 參加委託學會之年會並出席會員大會，每次十分；參加委託學會之年

會或該會舉辦國際性牙髓病學會會議，每天八分，一次最多二十六分。

參加委託學會認定之外國全國性牙髓病研討會，每天八分，每次換證

最多二十六分。 

(二) 參加委託學會之地區性定期學術研討會，繼續教育每小時一分；演講

員為每小時四分。 

(三) 在委託學會之年會學術研討會發表報告，演講者每篇六分；桌面示範

者四分；其他共同發表者，二分；貼示報告第一作者二分，其他共同

作者一分。 

(四) 於牙髓病科學雜誌及本部認可之國內外醫學雜誌刊登有關牙髓病科學

論文者，原著論文及學術綜論第一作者及通信作者，每篇十二分；第

二作者，四分；病例報告，折半計之。 

(五) 任教於大學專任講師級以上教授牙髓病學相關課程者，每年十分；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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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病訓練機構之專任專科醫師，每年五分；兼任專科醫師或兼任教師，

每年二分，三者擇一計算。 

(六) 參加國內外非委託學會、公會及其他學術單位舉辦之學術研討會，繼

續教育每小時零點五分，每次最高五分；演講員為每小時二分。 

(七) 於澎湖、金門、馬祖、綠島及蘭嶼等離島地區執業，符合第一款至第

五款條件者，以二倍計算。 

十、申請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展延，應繳下列表件及費用： 

(一) 申請書。 

(二) 符合前點所定展延條件之證明文件。 

(三) 最近一年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四)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五) 證書展延費及再審查費。 

十一、委託學會辦理初審工作或先行查核者，該會得向申請人收取甄審費或再

審查費，其收取之費額，委託學會應報本部備查。 

十二、申請人應依第七點及第十點規定向委託學會提出申請，委託學會辦理初

審工作或先行查核後，統一交由本部複審。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

書有效期間展延結果，由本部通知委託學會，並發給合格者專科醫師證

書；不合格者，由委託學會轉知。 

十三、專科醫師甄審考試成績之複查，應於收到成績單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

敘明理由向委託學會申請之；逾期不予受理，且以一次為限。 

前項複查，不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參考答案、閱覽或影印試卷，亦不

得要求告知閱卷人員姓名或其他相關資料。 

十四、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間展延之有關試卷、論著及資格證

明文件等資料，除留供研究外，保存二年。但保留筆試及格成績補行口

試者，應保存三年。 

委託學會辦理專科醫師甄審初審工作，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間展延先

行查核工作時，有關試卷、論著及資格證明文件等資料，由委託學會依

前項規定期限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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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刪除) 

十六、有關專科醫師甄審，本原則未規定者，依牙醫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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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髓病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第七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七、申請專科醫師甄審，應繳

交下列表件及費用，以通

信或親自報名方式為之： 

(一) 牙髓病科專科醫師甄

審申請書。 

(二) 牙醫師證書影印本。 

(三) 牙髓病科專科醫師訓

練機構完訓之證明文

件。 

(四)甄審費。 

(五)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七、申請專科醫師甄審，應繳

交下列表件及費用，以通

信報名方式為之： 

(一) 牙髓病科專科醫師甄

審申請書。 

(二) 牙醫師證書影印本。 

(三) 牙髓病科專科醫師訓

練機構完訓之證明文

件。 

(四) 最近一年內二吋正面

脫帽半身照片三張。 

(五) 牙髓病相關論文一篇

（以第一作者投稿牙髓

病科學雜誌、牙髓病相

關且符合教學醫院評鑑

認可之期刊或國內外

SCI 列名之學術期刊稿

件接受刊載證明）。 

(六) 甄審費。 

(七)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1. 增加親自報名方

式，以符合實務。 

2. 刪除第四及第五款

款。 

(1) 牙髓病科專科醫

師甄審申請書上

已敘明需黏貼二

吋正面照片，爰

刪除第四款，避

免重複繳交情

事。 

(2) 刪除第五款，以

符合牙醫專科醫

師分科及甄審辦

法之規定。 

3. 款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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